
关于上海市杨浦区 2022 年财政决算 
及 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3 年 8 月 23 日在上海市杨浦区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区 2022 年财政

决算报告和决算草案，请予审查。同时，简要报告今年上半年本

区“三本预算”执行、财政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和下半年工作

的初步安排。 

一、2022年“三本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之年，也

是本届区政府履职的开局之年。全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在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严格执行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批准

的预算，坚持稳中求进、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推动经济恢复和

社会稳定，兜牢兜实“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底线，全力确保财政运行平稳有序。在此基础上，政府“三本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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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决算情况总体良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

简称《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3494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3%，

比 2021 年（下同）增长 0.3%。加上市级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

969323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等 1074130 万元，以及经市政府批准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

入 216000 万元，收入总量为 3694393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56908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1.9%，增长 24.8%。加上上解

市级财政支出 78292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97716 万

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08315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40988 万

元，支出总量为 3694393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

与 2023 年 1 月向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一致。 

从收入决算具体情况看，税收收入 1170385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100.5%。其中：增值税 28818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6.9%；

个人所得税 22118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4.9%；企业所得税

16325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23.8%；契税 110168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87.9%，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房产交易量较预期萎缩；土地

增值税 225158 万元，为调整预算 95.2%；房产税 68807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100.8%。非税收入 26455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卫生健康支出 470762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83.2%，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部分疫情防控经费支出较慢；

教育支出 40156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城乡社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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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39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1.7%，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部分项

目实施进度慢于预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2833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97.7%；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988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96.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079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98.3%；科学技术支出 17385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7.7%；

住房保障支出 16488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0.2%；公共安全支

出 14371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6%。一般公共预算各大类支

出决算未达到调整预算、未执行完毕的资金，按规定全部收回用

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按《预算法》规定安排的预备费 60000 万元，主要用于预算

执行中增加的核酸抗原检测、集中隔离、防控物资保障等疫情防

控工作经费，上述支出已按具体使用项目归入相应的支出科目。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83346 万元，主要用于平衡预算收支

缺口；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08315 万元，主要是由于市级财政

补助收入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增加、

调整预算安排的部分项目支出进度未达预期等，年末收入大于支

出的部分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2 年年末，本区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1144268 万元，比上年增加 324969 万元。 

预算周转金规模未发生变化，年末余额为 49800 万元，主要

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本区“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2537.2 万元，比预算减

少 2358.7 万元，主要是各部门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

求，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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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减少“三公”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减少 592.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504.6 万元（购置费 944.4 万元、

运行费 1560.2 万元），减少 1021.7 万元；公务接待费 32.6 万元，

减少 744.5 万元。上述未使用完毕的“三公”经费，全部用于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169398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7%，

下降 0.6%。加上市级财政补助收入 6233 万元、动用上年结转收入

714 万元、经市政府批准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62000 万

元，收入总量为 1862936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5183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68.8%，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慢

于预期，下降 54.7%。加上上解市级财政支出 130 万元、调出资金

53145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75944 万元、结转下年

支出 3572 万元，支出总量为 1862936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支决算平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计决算数与 2023 年 1 月向

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一致，其中：调出资金、结

转下年支出决算数与执行数分别相差 1 万元、-1 万元，属于结算

尾差。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615016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01.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074005 万元，主要用于零

星二级以下旧里房屋改造、存量旧改基地收尾攻坚、重点地块土

地收储和专项债券付息等方面的支出，完成调整预算的 67.7%，主

要是受疫情影响，存量旧改收尾、土地收储进度未能按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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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75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

增长101.1%。加上市级财政补助收入649万元、上年结转收入8970

万元，收入总量为17371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6535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9.4%，增长397.3%。加上调出资金2325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8511万元，支出总量为17371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支决算平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总计决算数与2023

年1月向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一致，其中：利润收

入、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数与执行数分别相差-1万元、

1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出资金决算数与执行数分

别相差1万元、-1万元，均属于结算尾差。 

（四）政府债务决算情况 
2022 年，经市政府批准，市财政局下达本区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为 64550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385000 万元；专项债

务限额5070000万元）。截至2022年底，本区政府债务余额6073762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109206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4964556

万元）。按审计口径计算的 2022 年底本区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112.0%。 

2022 年，本区获得地方政府债券转贷 378000 万元，包括：新

增债券转贷 300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转贷 20000 万元、专项

债券转贷 10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 348000 万元（其中：一

般债券转贷 196000 万元、专项债券转贷 152000 万元）。本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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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全部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和城

市运行管理领域。 

（五）转移支付收入及安排情况 
2022 年，中央、上海市共下达本区转移支付收入 976205 万元，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969323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27125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31064 万元，共同事权转移支

付、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6700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623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649 万元均为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 

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已作为地方可用财力统筹

安排使用，共同事权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已按实际项目

用途、支出科目及金额安排支出。 

2022 年全区“三本预算”收支项目的预算数、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及增减幅度，详见财政决算草案。 

（六）2022 年财政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2022 年，区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按照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要求，落实积极财政

政策，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和预算管理，以务实有效举措应对超预

期风险挑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平衡稳固的基础支撑。 

一是开源节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举全区之力打好平衡财

政收支的“组合拳”，弥补收支缺口，稳住财政基本盘。在全面

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前提下，职能部门通力协作，确保财

政收入应收尽收，积极争取和盘活各类资金资源，增加可用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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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976205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378000 万元，统筹安排存量资金 164889 万元（其中：当年度收回

109479 万元、动用上年余额 55410 万元）。同时，各部门协力攻

坚，确保压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合理安排支出节奏、转变部分

项目实施主体、调整资金来源等措施落到实处，助力财政平稳运

行。 

二是应变克难，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全

年投入民生保障资金 149266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8.1%，比重较上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投入基本建设资金 781046

万元、旧改资金 272255 万元，有力保障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

新改造等重大项目支出。安排财政资金支持抗疫助企、经济恢复

重振和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地显效，并加快拨付产业扶持资金、

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多措并举为企业纾困，提振

市场信心。密切跟进疫情防控态势及相关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经

费保障机制，提升医疗服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是守正创新，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聚焦民生政策、智慧城

市建设、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对部门预决

算公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实施财会监督检查，加强评价和

监督结果运用，促进部门预算管理水平提升。加快财政管理信息

化、数字化建设，实现本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核心业务全面上

线和安全运行，推进差旅、办公经费电子凭证网上报销试点改革。

落实国有资产报告制度，设立资产备查账，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机制。贯彻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企业会计准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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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财务会计核算质量。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

高各单位内部管理和风险防范能力。 

2022 年决算情况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

是：受减税政策、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还面

临较大压力；刚性支出需求保持旺盛，财政资源统筹及综合保障

能力还需要稳步提升；对标新一轮预算管理改革要求，部门预算

编制、执行、绩效管理还有待提质增效。对此，区政府高度重视，

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二、关于本区 2023 年上半年“三本预算”执行、财政重点工

作推进落实情况和下半年财政工作的初步安排 

今年以来，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和

区委决策部署，围绕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回

升向好，全区“三本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一）上半年本区“三本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6 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3540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

同）增长 13.1%，为预算的 52.8%；收到市级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

收入 383641 万元，为预算的 50.7%；上年结转收入 40988 万元，

为预算的 100%。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35301 万元，增长 29%，

- 8 - 



完成预算的 52.5%。 

从财政收入情况看，受去年同期低基数影响，今年上半年区

域经济增速较高，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现两位数增长，好于

预期。但由于当前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尚未完全

恢复，以及下半年同期低基数效应减弱，预计全年收入增幅将呈

现前高后低走势，财政收支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从收入结

构看，区级税收收入 663847 万元，占比 82.6%；区级非税收入

139693 万元，占比 17.4%。税收收入比重较去年同期增长 5.7 个

百分点，反映出税收收入对区级财政收入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财政收入的结构和质量有所提升。分行业看，第二产业区级财政

收入增长 49.1%；第三产业区级财政收入增长 20.1%，其中：信息

与软件业区级财政收入增长 66.3%，批发和零售业区级财政收入增

长 1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区级财政收入增长 39.7%，房地产业区

级财政收入增长 4.4%，反映出我区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与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 

从财政支出情况看，今年上半年，一方面，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决策部署，保持适度支出强度，重点

领域支出保障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另一方面，从

优化结构和加强管理着眼，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均衡性和规

范性，着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

中的优先顺序，严格保障范围和标准，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233627 万元，完成预算的 66%；

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22377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2%，主要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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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阶段疫情防控经费；教育支出完成 1960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45.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年初预算按《预算法》规定安排的预备

费 60000 万元,已动用 59834 万元，主要用于公立医院工作量补助

等工作经费。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6 月，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264800 万元，增长 5.4%，为预

算的 23.3%。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160771 万元，增长 34.1%，完

成预算的 14.4%，主要是由于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和要求，叠

加去年同期低基数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相应增加。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6 月，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627 万元，下降 27.6%，为

预算的 98.3%，主要由于上年度国有集团公司按规定减免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等房租，导致上缴的利润减少。全区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 4744 万元，为预算的 66.5%，由于受疫情影响，去年同期支

出数为 0，本年支出增长 4744 万元。 

（二）上半年本区财政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和下半年财政
工作初步安排 

上半年，我们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的部署要

求，一体推进财政收支统筹和管理改革，着力提升财政政策效能

和资金使用效益，服务保障区域高质量发展。 

1.坚持稳中求进抓统筹 

一是全力组织财政收入。依托全区稳增长工作机制，财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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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密切沟通协作，落实组织收入各项措施，促进财政收入

平稳持续增长。二是切实加快预算支出。把握加力提效的财政政

策导向和市对区考核要求，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加强预

算执行监控，落实支出主体责任，提高财政资金拨付和使用效率，

保持了合理的支出强度和支出进度。三是有效整合资金资源。在

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做好新增债券项目申报和已下达债

券转贷资金的加快使用。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存量资金、资产的

规范管理和盘活利用。清理财政暂付性款项，提升国库库款保障

能力，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2.坚持聚力增效强保障 

一是助力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杨浦滨江等重点区域开发建设

投入，支持打造“一馆一院一论坛一广场一会堂”等标杆示范项

目。保障旧住房成套改造和旧改收尾，支持 228 街坊等城市更新

项目和“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健全本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经费保障机制。落实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劳动就业、文

化体育、住房保障等民生政策，建设更高品质、更有温度的人民

城市。二是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落实各级各类产业扶持政策，

促进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鼓励引导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向的

企业、项目申报市级专项资金，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全

区对标一流、打造营商环境优选地，促进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引

进落户。三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围绕促进民营经济、民间投资

振兴发展，深化落实制度性减税降费、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及

脱贫地区预留份额等政策措施，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增能、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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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注入活力。 

3.坚持依法理财促规范 

一是树牢法治财政理念。严格落实地方财经纪律专项整治、

债务底数摸查等部署要求，切实排查财政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主

动配合接受市委巡视监督，持续规范和改进财政管理。依法编制

2022 年政府财务报告、国有资产报告及三年中期财政规划，做好

政府及部门预算、存续期债券、专项资金等重点财政信息公开。

二是强化绩效监督机制。贯彻市委、市政府加强成本预算绩效管

理的指示要求，在本年度 9 个重点评价对象中选取 3 个项目，试

点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围绕财政管理重点任务

和财经纪律要求，有序开展日常监督工作，积极落实财政部以及

市财政局相关检查要求。三是夯实财政管理基础。根据市级考核

办法，制定本区部门预算管理绩效考核指标。细化完善政府投资

建设项目投资评审、财务监理制度，规范项目投资控制和资金管

理。结合全市财政重点课题，启动行政事业单位房屋资产备查账

实地勘察。扎实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事业单位财务规

则》调研评估等基础性工作。 

下一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十二届市委三次全会、

十一届区委七次全会、十七届区人大三次会议部署，围绕高质量

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

财税改革部署，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向好。重点做好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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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一是保持财政稳健运行，守牢风险防范底线。坚持阶段性措

施与长效机制相结合，积极稳妥做好收支统筹。深化财源建设，

促进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推动财政支出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加快进度，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关键作用。坚持过紧日子的长期方

针，合理安排和调整预算，从严从紧控制一般性支出，并通过盘

活资金资产、提高支出绩效等方式，努力缓解支出刚性增长压力，

把更多财政资源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严格落实政府债

务管理，确保举债融资依法合规、债务规模合理适度，坚决防范

债务风险，在支持区域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 

二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三保”

预算编制、执行、库款保障等各环节管理。支持办好就业、教育、

医疗、养老、托育、安居等民生实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

均衡、可持续。综合运用土地出让收入、债券资金等，加强重大

建设项目财力保障，推动加快形成有效投资量和实物工作量。继

续贯彻“两旧一村”改造、城市更新等重点部署，保障基础设施

建设和民心工程、实事项目落地。围绕创新驱动、产业带动和资

金撬动，提升扶持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区校企合作、科技金融服

务、创新研发平台建设和科技园区高质量发展。继续落实促进中

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财税支持、政府采购政策。 

三是落实现代预算制度，提升管理监督效能。贯彻预算法及

其实施条例、人大审查监督要求，依法有序开展预算调整、预算

编制等工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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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及本市实施方案，切实履行财会

监督职责，优化监督模式和效果。稳步推进成本预算绩效管理，

将成本效益理念和分析方法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促进财政开源

节流、降本增效。全面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结合预算管理

制度规程，做好一体化系统运行保障和技术支撑。落实会计管理、

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预决算公开等制度和各级各类监督意

见，不断夯实管理基础、改进管理机制、提升管理质效。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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